










验收标准，依托巳建成的省级充电设施公共服务平台，规范行业

市场秩序。 充电运营企业要完善充电设备运维企业， 通过智能

化和数字化手段， 提升设备可用率和故障处理能力。 （省发改

委牵头指导， 省工信厅、 住建厅、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等

配合， 各设区市政府、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具体负责督促落

实）

（七）便利充电基础设施接网。 电网企业要全面提升 ” 获

得电力” 服务水平， 落实 ”三零” “三省“ 服务举措， 落实便

利充电基础设施接网的各项措施和要求， 简化优化充电设施接

网报建， 缩短建设周期。 （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牵头负责

推进）

（八）鼓励发展光储充检一体化项目。 鼓励依托充电站及

其他已建建筑物屋顶建设光伏项目， 配套储能设施和充电桩，

建设光储充检一体化项目。 光储充检项目可由属地发改部门 一

次性整体备案， 电网企业要做好接网工作；相关部门探索并联

It 审批等方式， 提高审批效率。 （各设区市政府、 平潭综合实验

区管委会、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具体落实）

三、 奖补措施

（一）建设补贴。 根据发改能源规 (2022) 53 号文、 《福

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1 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

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发改能源 (2021 J 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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